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
或 因 依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

 
有關民事調解最新進展的內幕消息-經修訂 

和 

獨立內部監控審查的主要調查結果 

 
本公告由匯森股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依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 13.19 條及 13.09 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項下的內幕消息（定義見上市規則）。 

 

謹此提述匯森股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分別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及 2024 年 11 月 

20 日發布的公告（「該等公告」）。除非另有定義，否則本公告中使用的詞匯應與該等公告中

定義的詞匯具有相同含義。 

 

南康發展集團提起的民事調解(“南康”) 

 

2024 年 9 月 3 日，本公司首次獲悉南康發展集團提起的民事調解。該民事調解已于 2024 

年 9 月 12 日由江西省贛州市南康區人民法院（“南康法院”）結案。如前所述，南康法院

已于 2024 年 9 月 18 日作出强制執行。 

 

龍南開發公司提起的民事調解(“龍南”) 

 

2024 年 9 月 16 日，本公司首次獲悉龍南開發公司提起的民事調解。該民事調解已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由江西省龍南市人民法院結案。 

 

鑒於南康及龍南案構成本公司須予公佈及關連交易，本公司並未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

及十四 A章的規定評估或披露向前董事曾明先生提供的擔保。 

 

本公司未能遵守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違反了《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本公

司將儘快刊發公告，以確保妥善遵守《上市規則》。本公司正在採取補救措施，包括聘請內部



控制顧問。主要發現如下： 

 

多家獨立協力廠商公司已償還並解決了南康及隴南的索賠，該等索賠不會對本公司的業務運

營和財務狀況造成任何影響。 

 

補救措施及內部控制審查 

 

董事謹代表本公司，就因疏忽而延遲披露此等信息致歉。根據獨立內部控制顧問的建議，董

事會擬制定適當的監控及諮詢程序，以防止將來發生類似事件。 

 

獨立內部監控審查的主要調查結果 

 

內部監控審查的主要調查結果內部監控顧問於內部監控審查報告中發現多項內部監控缺陷。

本公司管理層已作出回應，並概述了針對所有已識別缺陷的整改計劃，旨在加強本公司的內

部監控系統。獨立委員會已審閱該報告，並與內部監控顧問討論該等計劃。若干已識別的被

視為重大缺陷概述如下： 

 

編號 缺陷 整改建議 整改狀況 

建立更為嚴格的流

程，以報告上市規則

第 13、14和 14A章

下的交易 

本公司在識別符合上

市規則（特別是第

13、14及 14A章）的

交易方面缺乏嚴格的

流程。  

 

目前，識別較大或較

敏感交易的責任由本

公司財務部門負責。 

然而，此流程並不健

全，導致若干關連交

易及須予公佈的交易

的披露出現延誤。 

本公司應採納下列內

部控制顧問提供的建

議及措施： 

  - 重新制定信息披

露流程，明確各部門

責任 , 定期進行法律

風險評估和報告。 

  - 加强高層管理及

相關部門的法律合規

性培訓 , 增强合規團

隊，提升對法律風險

的識別和應對能力。 

  - 組建專責小組負

責監督法律訴訟的披

露 , 建立定期內部審

核機制，確保信息披

露的合規性。 

 

此外，本公司應制定

詳細指引，說明本公

司應於何時及如何尋

求專業意見（例如合

規顧問或律師）。 

管理層提議並經審核

委員會同意實施該等

整改建議。 

 

於 2025年 5月 14日，

董事會批准「風險管理

制度及披露政策，）。  

 

設立由首席財務官、本

公司法務部主管及一

名執行董事組成的管

理匯報小組，專責監督

及執行與上市規則相

關的交易及信息披露

工作。 

 

章貢區致先商務信息諮詢服務中心已於 2025年 5月 14日向審核委員會發出內控調查報告。



審核委員會及董事會已審閱內控調查報告，並就針對贛州富家利商貿有限公司提出的仲裁、

南港發展集團提起的民事調解及龍南開發公司提起的民事調解的延遲披露提供可靠性的內部

調查報告結果。審核委員會及董事會亦已審閱章貢區致先商務信息諮詢服務中心在日期為

2025年 5月 14日的內部監控報告所述的本集團內部監控事宜。審核委員會及董事會確認 (1) 

章貢區致先商務信息諮詢服務中心為應對訴訟延遲披露而進行的工作範圍屬充足及恰當；(2) 

本集團概無發現本集團的財務及營運狀况出現重大負面影響；及 (3) 經評估調查報告結果

後，訴訟延遲披露已獲得澄清。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的結論認爲，基于本集團已就章貢區致

先商務信息諮詢服務中心在內部監控報告中所作出的建議采取所需行動，本集團已制定恰當

的內部監控制度及企業管治機制以履行上市規則所規定的責任，且認爲概無重大關注範疇或

會對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造成不利影響。本集團將繼續致力加强其內部監控制度，而董

事將密切監察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制度，以作出持續改進。 

 
本公司將密切監察最新發展，並根據適用規則及法規于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告，讓公衆知

悉任何重大發展。 

 
本公司證券持有人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匯森股份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吳潤陸 

 

香港，2025年 5月 1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吳潤陸先生及曾明蘭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炯
先生及馮昭威先生。 

 

 


